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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残疾儿童的早期发现・治疗・教育体系 

Early Detection, Therapy,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Japan 

吕 晓彤（帝京科学大学） 

【摘要】战后的日本教育随着法律和医疗・卫生・教育体系的完善，逐步将医疗

和教育连接起来，形成了教育为主，医疗为辅，早期预防・发现・治疗・教育・

支援的残疾人「自立支援」体系。本文通过考察日本残疾人的「自立支援」体系

中最关键的早期发现・治疗・教育体系，了解社会福利的健全在于早期应对的效

果。从中找出日本与我国残疾人疗育体系的不同和需要借鉴之处，探讨适合我国

残疾人早期对应的疗育体系，提高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的水平。健全包括健康儿

童的早期治疗・教育・支援的残疾儿童福利制度，树立适合我国残疾人的「自立・

自强」支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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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我国的残疾儿童的入学率逐渐提高但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 30

万人口的地区建设一所特殊学校的条例，全国特殊学校的建设数量还将近 500所

未完成。却又出现了由于地区不同特殊学校的招生人数不足的现象。许多地区依

旧是通过家访和探访的形式在招收特殊学校入学儿童。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介绍日本母子健康手册的发行和幼儿教育体系以及就学咨

询对策，了解日本如何早期发现和筛查残疾儿童的过程。并通过就学咨询的介绍，

认识到残疾儿童的入学，不仅仅提高了残疾人的福利待遇，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

筛查提高我国残疾儿童的早期发现和进行早期训练时期，同时也会提高残疾儿童

的入学率。并通过母子保健系统借鉴日本的母子健康手册的作用，也一定会使我

国残疾儿童从出生后到接受义务教育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通知，指导和援助。 

   

Ⅰ．母子健康手册 

１．日本母子手册发行背景 

1890 年，在长野县松本市寻常小学设臵了日本最初智力残疾儿童的特殊班

级。之后，随着 1916年京都市立盲哑院聋哑部幼儿科，以及 1921 年肢体残疾儿

童的柏学园等特殊儿童教室的相继开设，日本的残疾儿童教育逐渐得到发展。但

由于战争的发生导致了残疾儿童教育的一时停滞不前。 

日本残疾儿童的教育迅速发展始于 1947年的「学校教育法」公布。但当时的

景象也不乐观。战前的制度和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反差，以及战后孤儿和流浪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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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使当时的残疾儿童的教育发展状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政府的主要精力还

是重点着重于儿童的收容和生活保障。直到同年「儿童福利法」公布后，才使各

种残疾儿童的发现和对策得到重视，以致治疗和教育状况终于有所改变。 

2013年日本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人数为 1,030万人，就学率为 99.98%，其中

在特殊学校就学的残疾儿童的人数为 6万 7 千人（0.65％）,在特殊班级就学的残

疾儿童的人数为 17万 5千人（1.70 ％）, 在普通班级的残疾儿童的人数为 7万

8 千人（0.76 ％）,合计人数为 32 万人（3.11％）。可以看到，如果考虑到重度

残疾儿童的就学减免，日本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依旧未达到和健康儿童同样的

状况。但同时，残疾儿童的人数以及对应却全部有确切的档案记录资料记载和。

这对所有儿童的早期教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２．现行母子健康手册 

1937年，为了恢复由于战争而减少的人口，公布了战前母子保健法。之后 1942 

年开始，为了增加人口，彻底执行其法，母子手册的重要性也开始体现。全日本

妇女从怀孕到婴儿出生，保育到儿童成长过程都通过母子手册记录下来。既保证

了孕妇享有优先配给物质，避免营养不良影响胎儿发育，也保证了孕妇接受定期

检查，保证了孕妇和胎儿的健康。1947年实施的儿童福利法，更加充实了母子手

册的内容。 

1966年，随着母子保健法的正式实施，将「母子手册」改为「母子健康手册」。

1981年，又由于此法的改正，将儿童的成长记录也作为记录内容添加在手册里。1991

年，母子保健手册改为由所居住地区直接领取，使母子健康手册的持有率几乎接近

百分之百。特别是近些年，由于地方自治权力的扩大，各地区对政策的实施能力也

有不同。因此母子健康手册所在地区不同，内容也略有不同。但实质上无根本上的

区别。 

婴幼儿健康诊断是根据母子健康保健法第12条和第13条规定而实施的。主要内

容是针对该地区居住的孕产妇和婴儿，幼儿及1岁未满和1岁6个月，以及3岁的儿童

进行健康检查。检查的项目大致内容是：1，以新生婴儿筛查为目的。首先筛查先

天性代谢异常和甲状线机能低下症状，因为这些机能如果不正常被放臵的话，会导

致出现智力残疾。对象是1岁6个月以上和2岁未满的幼儿。2，主要检查以下的内容

（母子保健法施行规则第2条第1项）a.身体发育状况；b.营养状态；c.脊柱和胸廓

是否有疾病或异常；d.是否有皮肤病；e.牙齿和口腔健康；f.是否有四肢运动机能

残疾；g.精神发育状况；h.是否有语言残疾；i.是否按时接受了预防接种；j.在儿

童养育过程中是否有问题；k.是否有其他疾病和异常状况。3，3岁以上和4岁未满

的幼儿主要检查以下的内容（母子保健法施行规则第2条第2项）。a.身体发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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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营养状态；c.脊柱和胸廓是否有疾病或异常；d.是否有皮肤病；e.耳，眼，鼻，

喉健康状况；f.是否有四肢运动机能残疾；g.精神发育状况；h.是否有语言残疾；

i.是否按时接受了预防接种；j.在儿童养育过程中是否有问题；k.是否有其他疾病

和异常状况。 

上述筛查内容，虽然各自治区预的内容略有不同，但大致的检查项目几乎没

有大致差异。 

通过以上各时期的筛查和健康诊断，使接受健康诊断的所有儿童除了发育残

疾和精神残疾以外，身体残疾和先天性各种残疾都能够早期发现，并有资料上档。

医疗保健机构将上档儿童资料通过行政机构转发到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又通过资

料对即将就学的儿童发通知，调查就学意向。就学意向和就学地区及地点决定后，

教育机构再通过和各地区的各校长协议，把握残疾儿童的入学需求并申请相应的

专业特殊教育支援教师或生活指导员等就学支援人员。 

 

３．母子健康手册的实施状况 

母子保健法的目的在于保障所有母体和婴幼儿的健康并能够维持健康状况。

为此，针对所有地母子都应该积极的进行保健指导，健康检查，并提供医疗保障，

提高全国民的保健水平。但实质上却没能达到全国母子都接受健康诊断的结果。

2014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关于地区保健健康增进事业概况报告书中详细的说明

了调查结果（表 1）。 

 

2014年母子保健就诊率 

时期 就诊率 

孕产妇 90．8% 

婴儿 95．5% 

1 岁 6个月 94．8% 

3岁 92．8%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报告书制作。 

  

日本政府为了达到所有母子都接受健康保障目标，提高母子健康水平，除了政

府，通过各种媒体，报告，会议等进行宣传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宣传。1，

交付母子健康手册时；2，登记怀孕或婴儿出生时；3，在医院生产时；4，办理户

口迁入或迁出时；5，申请育儿奖励费或医疗补助费用时；6，参加孕妇教室或父母

教室时等等。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要想全国民正确认识母子健康保健的重要性，还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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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宣传和彻底执行。 

母子健康手册除上述作用外，近些年还增加了防止儿童虐待的重要的责任。根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14年发生的儿童被虐待事件有66807起，因被虐待而

死亡的儿童约50人。而且虐待的人属亲生母亲最多。 

 

Ⅱ．幼儿教育 

目前我国婴幼儿教育，特别是 3岁之前的婴幼儿教育主要取决于家庭，而且

家庭教育的承担者多数都是祖辈亲族，造成了我国这些年出现了「小皇帝」，「80

后」，「90后」，「宅男」，「宅女」等反映社会现象的新词语。其实，造成这些现象

出现的原因都出于幼儿教育。从幼儿认知发展阶段的角度看，2，3 岁自我形成阶

段，由于备受家庭宠爱，听之任之，造成儿童进入社会集团生活时出现困难，很

难融合或接受他人。到了 4，5岁， 即使进入幼儿园，能够参加集体活动，但由

于我国的幼儿园教育也大多只注重学业，从而忽略了儿童人格的形成。这种现象

更加影响了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日本的残疾儿童的教育主要注重社会生活能力

和生活自理自立能力。 

日本的婴幼儿教育分两种。一种是由厚生劳动省主管的承但的 0岁到 6岁的

保育所养育。另一种是由文部科学省主管的 3岁到 6岁儿童的幼儿园教育。两者

最大的差别是法令依据不同。保育所依据日本「儿童福利法」，所承担的是代替父

母保护照顾儿童。幼儿园则依据「学校教育法」，对 3～6岁的儿童进行学前教育。

其次的不同是，保育所的儿童的家庭大多是父母都有工作，有社会福利需求的家

庭。而幼儿园儿童家庭的母亲几乎都是专业主妇，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其中，残

疾儿童主要在保育所接受保护养育。 

从 1996年开始，针对日本地方自治区之间的差异和教育水准的不均衡以及少

子高龄化的进展，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幼保一元化（民主党政权时称为「幼保一体

化」）制度。2006 年，确定了取长补短（增加保育所所缺欠的 4 个小时对儿童教

育的时间，延长幼儿园所缺欠的对儿童的长时间保育时间）的「认定儿童园」制

度。 

幼保一元化制度，主要有 1，无论是幼儿园还是保育所，都是保障为所有儿

童提供高 

品质人格形成的基础教育场所。2，通过对家庭提供参加工作及育儿支援，可以使

社会全体重视并共同支援下一代的成长。3，面对家庭和社区对儿童养育和教育能

力的问题，注重家庭，家长和社区的要求，尽可能的为幼儿教育及下一代的成长

提供支援 3个目的，这也是我国幼儿教育，包括残疾儿童教育今后不可缺少的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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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幼儿教育主要注重学习知识。当然，知识的增长是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但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学习知识这在幼儿教育中甚是重要。日本幼儿园的教育方

式在2014 年5月，日本政府试行改善的新「幼保联合型认定儿童园保育要领（案）」

文中记载，「幼儿园和保育园的义务是，为儿童在婴幼儿期间提供健康高品质的保

育及教育，是帮助儿童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并强调，在此期间既要保障儿童在情

绪安定的基础上，信赖并积极的和他人交流，提高社会生存能力，健康发育外，也

要注重尊重日本儿童个性的形成，提高自信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上述内容表明日本幼儿教育的根本宗旨和我国的学前教育有很大的差异。也是

我国幼儿教育最急于改进的基本要点。其中提到的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可以认识

到，无论是健康儿童还是残疾儿童，都有各种各样的特性和需求。    

 

Ⅲ．义务教育 

幼儿教育固然重要。有了幼儿教育的基础才能让儿童在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提

高的阶段能够看到周围的变化，并适应提高应对各种事物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

的提高的重要环节在于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在此，通过简单介绍日本教育体制

和内容，给国内承受过重负担的健康小学生以及残疾儿童的教育予以提示。 

 

１．教育体制 

日本儿童就学事务归属地方公共团体管辖，中小学就学事务由当地教育委员

会执行。当地教委根据学校教育法施行条例第 5条，设定就学区域，并根据指定

区域针对下一年就学儿童的监护人，在下一年度开学的 2个月之前完成中小学入

学通知事务。一般儿童都会在被指定的入学区域就学。除非有特殊情况，也就是

说如果有重度的残疾的话，监护人可以向当地教委申请就学延期或免除就学，各

地方教育委员会彻底执行文部科学省的缓和就学区域条例，尊重家长的意见并提

供选择机会。加强对家长的就学咨询指导。就学区域可以变更，理由也不一定只

介于儿童健康。如果有路途远，残疾或有被歧视欺负等认为充分被认识的理由，

可以递交申请就学区域变更手续。更重要的是，尊重家长的意见，提供和扩大选

择的机会，日本政府要求各地教委要站在儿童和家长的立场上考虑儿童的就学区

域，将区域变更的理由和家长的要求以及对应的过程明确记入入学手续中。 

 

2．就学手续 

就学儿童，不论户籍在哪里，均在所居住的就学区域就学。有特殊情况的儿

童可以根据状况在居住区域外就学，比方说母亲受家庭暴力的威胁等等。近些年，

随着国际社会平等共存理念的普及以及日本国内分权自治的推进，面对残疾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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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学，日本政府改订了就学基准，设臵了认定就学制度，将特殊教育制度改正

为特别支援教育制度。除加设的听取医疗和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意见外，另设了

听取监护人意见的义务。 

日本的就学区域制度和我国的就近就学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国的儿童

就学支援基础和制度都没有日本的体系完全。日本的每年10月底，当地教委都会根

据户籍登记给将在下一年就学的学龄儿童发送入学前通知。这是我国急需改善的一

面。儿童从出生到死亡都有管理齐全的体制，这些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做到的。尤其

对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和就学支援，更离不开这样的体制。 

1996年 12月，日本国家教委行政改革委员会提出，在 1997年 1月向全国各

地教委发放的关于「就学区域制度的弹性运用」的通知中指出，既要保证儿童正

常选择就学区域享受正常教育的保障，又要加大就学区域弹性化制度的推进。通

知的主要内容有 1，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充分保证尊重家长意见的前提下推进

制度的执行；2，在区域外就学许可书中，除了将儿童的具体状况记入申请书外，

还要将家长的申请理由书及认定过程报告书等加入文件中；3，就学区域的设臵及

理由应向区域内家长说明并充实就学咨询业务。 

2003 年 3 月 31 日，随着「学校教育法」施行条例的改正，加速了上述改革

的步伐。 

各地方教委，在执行指定就学区域政策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当地实情征求家长的

意见，适当的负责帮助选择就学区域的儿童的申请并作出适当学校判断。绝大部

分导入择校制度的地区都出现家长比学校更了解详情的趋势，尊重家长的意见，

创建有特色的学校推进学校选择制度固然重要，相反也会出现造成学校间的差距

以及和地方政府及当地住民之间关系的稀薄。所以在推进择校制度时，一定要考

虑利弊，在充分考虑家长的意见的基础上，教委作出合理的问答。 

      

3．残疾儿童的对应 

2002年，随着国际社会平等共存理念的发展以及日本国内分权自治的推进，

面对残疾儿童的入学，改订了就学基准，设臵了认定就学制度，并增加了听取专

家意见的义务。接着又在 2007年，将特殊教育制度改正为特别支援教育制度，除

加设听取医疗和教育等专家意见外，另设了听取监护人意见的义务。2015年，在

上述基础上，又将对有特殊需求的就学儿童的支援内容扩大，要求社区范围调整

教育支援内容，听取监护人和专家的意见，综合考虑儿童的就学地区。另外，还

考虑到社区内的儿童到社区外就学时的援助体制，并增加儿童就学或转学时听取

专家和监护人的意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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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了解到，日本的特殊教育不单是对残疾儿童的教育。而是

在儿童的健康发展中的针对有特别需求的儿童的特殊教育。日本的残疾儿童教育

最初和我国目前的特殊教育相同，虽然从 1979 年有了养护学校教育法的法律支

持，但社会整体的认识和残疾儿童家庭的观念还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所以当时

的残疾儿童的就学率并不是很高。加上婴幼儿筛查的普及还没有到位，以至残疾

儿童的就学率和升学率都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但到了七十年代，由于母子健康

保障法和儿童福利法以及学校教育法的相应实施，加上母子健康手册的彻底发行，

使日本的所有接受健康诊断的残疾儿童都得到了合适的安臵。即使没有能够接受

义务教育，在医院或在儿童福利机构里享受社会福利待遇。这些年，手册又在预

防儿童虐待问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教育首先要从幼儿教育抓起。在此，通过介绍日本儿童从母亲的怀孕时期到

入学前后的教育，除了可以了解帮助残疾儿童就学以及疗育过程中教育体制的作

用外，还可以了解到今后残疾儿童以及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儿童的教育形式，通

过改善儿童教育理念，提高所有儿童身体健康和接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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